2018-2019学年度第一学期

《大学英语》重（缓）考的通知
请各校区的学生按照以下的时间、地点报名和参加考试。 

（南校园考试安排）

	考试对象
	报名时间
	报名方式
	考试时间
	考试内容
	考试地点

	16、17级2017-2018学年度第二学期大学英语成绩不及格学生。（含各类公选、辅修的学生）。
	第四周

2018年9月25日－28日

（周二至周五）

上午：

8:30－11:30

下午：

2:30－5:00


	网上报名

1、链接： 

https://www.wjx.top/m/28242461.aspx
2、扫描二维码：

   [image: image1.png]



               
	第八周

2018年10月22日－25日（周一至周四）

下午：
2：30—4：30
	星期一考第一册和第二册（全新版+先锋、新标准）
	10月22日   外院307 

	
	
	
	
	星期二考第三册（全新版+先锋、新标准）
	10月23日   外院307

	
	
	
	
	星期三考第四册（新标准））
	10月24日   外院307   

	
	
	
	
	星期四考各门提高阶段课程（含17级A级班及各类辅修）


	10月25日   外院307、（考试集中报到）310、311  


注：

1、16、17级大学英语及各类公选、辅修的学生，在2017-2018学年度第二学期（即上学期）不及格的同学需参加本次重考，15级不参加本次重考，具体时间再安排另行通知。请同学们先查清楚缺少大学英语哪个学期的成绩。希望有关同学重视此次重（缓）考机会，过期不候，若无故不按时参加重（缓）考的学生，将视为自动放弃机会，按旷考处理，不另行安排重（缓）考。
除部分提高阶段课程及水平测试以外，第一至第四册均不考听力。第一至第四册新标准教程的考试，请16级和17级学生在报名时务必注明清楚当学期自己所修的教程。

3、请自带铅笔、橡皮等文具，必须持本人的有效学生证、校园卡及身份证参加考试，否

则不允许参加考试。

4、按规定，重（缓）考不能多次申请，请学生查清楚自己重考《大学英语》的次数，不能申请二次以上（含二次）重（缓）考，一旦查出超出次数则后果自负，本次考试成绩视为作废，不做记录。
南校区、东校区、珠海校区16级、17级的考试分别同步进行

请各院系教务员老师通知有需要重（缓）考的学生，也请同学们互相告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国语学院外语教学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17日
2018-2019学年度第一学期

《大学英语》重（缓）考的通知
请各校区的学生按照以下的时间、地点报名和参加考试。 

（东校园考试安排）

	考试对象
	报名时间
	报名方式
	考试时间
	考试内容
	考试地点

	16、17级2017-2018学年度第二学期大学英语成绩不及格学生。（含各类公选、辅修的学生）。
	第四周

2018年9月25日－28日

（周二至周五）

上午：

8:30－11:30

下午：

2:30－5:00


	网上报名

1、链接： 

https://www.wjx.top/m/28242461.aspx
2、扫描二维码：

   
            
	第八周

2018年10月22日－25日（周一至周四）

下午：
2：30—4：30
	星期一考第一册和第二册（全新版+先锋、新标准）
	10月22日 D102 

	
	
	
	
	星期二考第三册（全新版+先锋、新标准）
	10月23日（1 E505

	
	
	
	
	星期三考第四册（新标准））
	10月24日 E504 

	
	
	
	
	星期四考各门提高阶段课程（含17级A级班及各类辅修）


	10月25日（3 E204（考试集中报到）、E402、D402


注：

1、16、17级大学英语及各类公选、辅修的学生，在2017-2018学年度第二学期（即上学期）不及格的同学需参加本次重考，15级不参加本次重考，具体时间再安排另行通知。请同学们先查清楚缺少大学英语哪个学期的成绩。希望有关同学重视此次重（缓）考机会，过期不候，若无故不按时参加重（缓）考的学生，将视为自动放弃机会，按旷考处理，不另行安排重（缓）考。
除部分提高阶段课程及水平测试以外，第一至第四册均不考听力。第一至第四册新标准教程的考试，请16级和17级学生在报名时务必注明清楚当学期自己所修的教程。

3、请自带铅笔、橡皮等文具，必须持本人的有效学生证、校园卡及身份证参加考试，否

则不允许参加考试。

4、按规定，重（缓）考不能多次申请，请学生查清楚自己重考《大学英语》的次数，不能申请二次以上（含二次）重（缓）考，一旦查出超出次数则后果自负，本次考试成绩视为作废，不做记录。
南校区、东校区、珠海校区14、16级、17级的考试分别同步进行

请各院系教务员老师通知有需要重（缓）考的学生，也请同学们互相告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国语学院外语教学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17日
2018-2019学年度第一学期

《大学英语》重（缓）考的通知
请各校区的学生按照以下的时间、地点报名和参加考试。 

（珠海校区考试安排）

	考试对象
	报名时间
	报名方式
	考试时间
	考试内容
	考试地点

	16、17级2017-2018学年度第二学期大学英语成绩不及格学生。（含各类公选、辅修的学生）。
	第四周

2018年9月25日－28日

（周二至周五）

上午：

8:30－11:30

下午：

2:30－5:00


	网上报名

1、链接： 

https://www.wjx.top/m/28242461.aspx
2、扫描二维码：

   
           
	第八周

2018年10月22日－25日（周一至周四）

下午：
2：30—4：30
	星期一考第一册和第二册（全新版+先锋、新标准）
	10月22日D501   

	
	
	
	
	星期二考第三册（全新版+先锋、新标准）
	10月23日D501

	
	
	
	
	星期三考第四册（新标准））
	10月24日D501  

	
	
	
	
	星期四考各门提高阶段课程（含17级A级班及各类辅修）


	10月25日C501 （考试集中报到）D501 E501  


注：

1、16、17级大学英语及各类公选、辅修的学生，在2017-2018学年度第二学期（即上学期）不及格的同学需参加本次重考，15级不参加本次重考，具体时间再安排另行通知。请同学们先查清楚缺少大学英语哪个学期的成绩。希望有关同学重视此次重（缓）考机会，过期不候，若无故不按时参加重（缓）考的学生，将视为自动放弃机会，按旷考处理，不另行安排重（缓）考。
除部分提高阶段课程及水平测试以外，第一至第四册均不考听力。第一至第四册新标准教程的考试，请16级和17级学生在报名时务必注明清楚当学期自己所修的教程。

3、请自带铅笔、橡皮等文具，必须持本人的有效学生证、校园卡及身份证参加考试，否

则不允许参加考试。

4、按规定，重（缓）考不能多次申请，请学生查清楚自己重考《大学英语》的次数，不能申请二次以上（含二次）重（缓）考，一旦查出超出次数则后果自负，本次考试成绩视为作废，不做记录。
南校区、东校区、珠海校区14、16级、17级的考试分别同步进行

请各院系教务员老师通知有需要重（缓）考的学生，也请同学们互相告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国语学院外语教学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17日
